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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85,421,412 股 

（二）发行价格：87.80 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7,499,999,973.60 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7,453,546,101.02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85,421,412 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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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发行人/恩捷股份 指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用以描述资产与业

务情况时，根据文意需要，还包括云南恩捷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审计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大

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 1：本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如无特殊说明，本公告书中的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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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unnan Energy New Material Co.,Ltd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发行前注册资本：892,412,302 元人民币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股票代码：002812  

法定代表人：Paul Xiaoming Lee 

董事会秘书：禹雪 

联系电话：0877-8888661 

所属行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品印刷；商品商标印制（含烟草、药品商标），

商标设计；包装盒生产、加工、销售；彩色印刷；纸制品（不含造纸）、塑料制

品及其他配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生产、加工、销售印刷用原料、辅料；

生产、加工、销售塑料薄膜、改性塑料；生产、加工、销售镭射转移纸、金银卡

纸、液体包装纸、电化铝、高档包装纸；生产、加工、销售防伪标识、防伪材料；

包装机械、包装机械零配件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生产、加工、销售新能

源材料以及相应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货物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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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1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有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2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有关的议案。 

3、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4、2023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5、2023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规模从不超过人民币 128 亿元（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75 亿元（含本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对应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亦作相应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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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2 年 6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2022 年 6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43 号），核准恩捷股份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267,721,996 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四、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85,421,412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267,721,996 股。 

五、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3 年 5 月 24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2023 年 5 月 24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83.70 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

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以询价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87.80 元/股，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六、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5,421,412 股，每股发行价格 87.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99,999,973.6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46,453,872.5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53,546,101.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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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3 年 5 月 31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到账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249 号）。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共有 21 家认购对象认购恩捷股份 A 股股票，并将认购资金共

计人民币 7,499,999,973.60 元存入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指定的申购资金专户，其中：

2023 年 5 月 26 日 12:00 前划付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上述认购

资金总额已全部缴存于中信证券在中国银行北京白家庄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

331163646371）。资金缴纳情况符合《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2023 年 6 月 1 日，中信证券向恩捷股份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认股款。

2023 年 6 月 1 日，大华会计师对中信证券划转的认股款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5,421,412 股后实收

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250 号）。截至 2023 年 6 月 1 日止，恩

捷股份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7,499,999,973.6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

费用人民币 46,453,872.58 元，恩捷股份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53,546,101.02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85,421,412.00 元，计入“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7,368,124,689.02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发行

人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专款专用。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九、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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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十、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7.80 元/股。按照价格

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 21 名投资者获得配售，成为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名称及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1 UBSAG 12,403,189 1,088,999,994.20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92,596 692,969,928.80 

3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 5,694,760 499,999,928.00 

4 Morgan Stanley &Co. International PLC 5,432,801 476,999,927.80 

5 刘金成 5,011,389 439,999,954.2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27,688 397,531,006.40 

7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4,077,448 357,999,934.40 

8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3,921,867 344,339,922.60 

9 Barclays Bank PLC 3,758,542 329,999,987.60 

10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16,856 299,999,956.80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00,227 289,759,930.60 

12 宁波君和同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61,275 259,999,945.00 

1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49,430 241,399,954.00 

14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太平洋十项全能股票

型产品 
2,562,642 224,999,967.60 

1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2,562,642 224,999,967.60 

1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2,562,642 224,999,967.60 

17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2,551,252 223,999,925.60 

18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17,084 220,999,975.20 

19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景泰丰收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505,694 219,999,9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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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 3 号私募基金 2,505,694 219,999,933.20 

21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2,505,694 219,999,933.20 

 合计 85,421,412 7,499,999,973.60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与发行人签订了认购协议。所

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股票（A 股）。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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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 2023 年 6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向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

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恩捷股份 

代码：002812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23 年 6 月 20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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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Paul Xiaoming Lee 126,192,257 14.14 

2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119,449,535 13.39 

3 SHERRY LEE 71,298,709 7.99 

4 李晓华 66,919,389 7.50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3,785,670 7.15 

6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18,426,613 2.06 

7 张勇 15,922,907 1.78 

8 JERRY YANG LI 14,735,754 1.65 

9 上海恒邹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 11,645,173 1.30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果旭源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05,019 0.92 

 合计 516,581,026 57.8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Paul Xiaoming Lee 126,192,257 12.91 

2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119,449,535 12.22 

3 SHERRY LEE 71,298,709 7.29 

4 李晓华 66,919,389 6.84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3,785,670 6.52 

6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18,426,613 1.88 

7 张勇 15,922,907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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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8 UBS AG 15,741,231 1.61 

9 JERRY YANG LI 14,735,754 1.51 

10 上海恒邹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 11,645,173 1.19 

 合计 524,117,238 53.6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85,421,41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以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股份构成为基准，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

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8,045,452 16.59 85,421,412 233,466,864 23.88 

无限售条件股份 744,366,850 83.41  744,366,850 76.12 

合计 892,412,302 100.00 85,421,412 977,833,714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977,833,714 股，李晓明家族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 398,595,644 股，占总股本的 40.76%，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

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李晓明家族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项目完成后将显著增强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行业竞争力。但由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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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实现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公司可能在短期存在净资产收益率

下降和每股收益被摊薄等情形。随着募投项目产能的不断提升和经营业绩的释

放，未来公司盈利能力将会显著提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率等指标也将有

所提升。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

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的锂电池隔膜产能和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进一步

稳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全球领先地位，巩固市场份额和规模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司

持续发展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为未来长期发展奠定基础，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

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

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新增关联交易，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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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王家骥、刘纯钦 

项目协办人：曲正琦 

项目组成员：胡洋、曲正琦、邵仁杰、赵伯诚 

联系电话：010-60833040 

传真：010-60836029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501 号 4901 至 4908 室  

法定代表人：陆芳 

经办人员：史云鹏、黄天天、裘翔 

联系电话：021-61066000 

传真：021-61066000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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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经办人员：严焱辉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四）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负责人：李强 

经办律师：李强、何佳欢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五）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负责人：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康文军、唐荣周、姚瑞 

联系电话：010-52242967 

传真：010-58350077 

（六）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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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康文军、唐荣周、姚瑞 

联系电话：010-52242967 

传真：010-5835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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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恩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过

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云南

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1343 号）和恩捷股份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联席主

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云南恩捷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 

2、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

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联席主承销商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作出

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的情形。 

恩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合规性等各

方面，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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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且已获得了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3、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缴款通知书》，

以及公司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

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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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

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

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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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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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承销及保荐协议； 

3、发行情况报告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9、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0、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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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0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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